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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２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４４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５

，

２４６

，

１１６

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５％

，股份持有人为东莞市荣
富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荣富实业”）。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锦龙股份 ”或 “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东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３

股对价股份。

２

、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了锦龙股份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的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７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

履行情况

东莞市荣富实业有限
公司

荣富实业承诺，自获得锦龙股份流通权之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７

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
项承诺期期满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
出售股份的数量不超过锦龙股份总股本的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

荣富实业严格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
时所做出的上述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５

，

２４６

，

１１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荣富实业 １５，２４６，１１６ １５，２４６，１１６ １２．００ ９．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２８，８９４，８００ ４２．３１ －１５，２４６，１１６ １１３，６４８，６８４ ３７．３１

１、国家持股
２、国有法人持股
３、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２８，８３４，８００ ４２．２９ －１５，２４６，１１６ １１３，５８８，６８４ ３７．２９

４、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境外法人持股
６、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内部职工股
８、高管股份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９．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２８，８９４，８００ ４２．３１ －１，５２４６，１１６ １１３，６４８，６８４ ３７．３１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７５，７２８，２４８ ５７．６９ ＋１５，２４６，１１６ １９０，９７４，３６４ ６２．６９

１．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５，７２８，２４８ ５７．６９ ＋１５，２４６，１１６ １９０，９７４，３６４ ６２．６９

２．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７５，７２８，２４８ ５７．６９ ＋１５，２４６，１１６ １９０，９７４，３６４ ６２．６９

三、股份总数 ３０４，６２３，０４８ １００ ３０４，６２３，０４８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变

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东莞市荣富
实业有限公

司
３１，５９９，９９６ ２０．７５ ２２８４６７２８ ７．５０％ １５２４６１１６ ５．００ 见下注

注：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荣富实业办理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

６１５

，

５７６

股 （占当时本公司总股本
５％

）的解除限
售手续，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可上市流通。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本公司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方案。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荣富实业办理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２．４６％

）的解除限售
手续，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起可上市流通。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东莞市锦麟实业有限公司偿还荣富实业股改代垫股份
５

，

４４１

，

３８０

股。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６

日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偿还荣富实业股改代垫股份
９

，

９７７

，

０４８

股。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经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将荣富实业持有的锦龙股份
３２９１００００

股过户至邓永
洪名下。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
１

家
７

，

６１５

，

５７６ ５％

２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１

家
７

，

６１５

，

５７６ ５％

３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１

家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６％

４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

家
１５

，

２３１

，

１５２ ５％

５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
１

家
７

，

７３１

，

１５２ ２．５４％

６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１

家
１３

，

５３９

，

０２８ ４．４４％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如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
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和
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５３

股票简称：太行水泥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２９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公平，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公司办公地（北京市崇文区永定门外大街
６４

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了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德义先生主持。

参加会议的股东以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４８３．６９９５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１１％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公司筹建
４５００ｔ／ｄ

水泥生产线议案；

为了更好地执行国家对水泥工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充分消纳当地
的粉煤灰、煤矸石、钢渣等工业废渣，为了充分提高公司现有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以进一步发展和
壮大企业，根据公司总体发展规划以及建设条件，拟在邯郸建设一条

４５００ｔ／ｄ

熟料带
１

组
９０００ ｋＷ

纯低
温余热发电机组的水泥生产线，年产水泥约

２００．００

万吨，年发电量为
６０４８×１０４ｋＷｈ

。

该项目总投资
６３９０６．５１

万元，所需资金全部由公司自筹解决。项目建成后，年实现销售收入
４３８８２

万元，年均实现利润约
１２３００

万元，投资利润率
１９．２６％

，静态投资回收期
６．１７

年。

经有表决权的股东及代理人投票表决，

１１４３０．０１

万股同意，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７８．９２％

；

０

股
反对，

３０５３．６８９５

股弃权。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阅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河
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三、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友邦律师事务所张明澍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Ｏ

九年八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８

股票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２８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闻简述
近期有媒体报道了关于江淮、奇瑞的重组事宜，报道中称“由安徽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制定重

组的规划，安徽省国资委制定具体重组方案，执行时间为今年
１２

月。 ”“江淮与奇瑞的具体重组方案有
望于今年四季度出台。 ”“目前最为可能的重组方式是二者交叉持股。 ”

二、澄清声明
针对上述媒体报道，现就有关事项澄清如下：

１

、截止目前，公司没有研究制定媒体报道中关于江淮汽车与奇瑞汽车的重组方案。

２

、预计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江淮汽车与奇瑞汽车之间进行资产重组、股权转让、股票发行等股
权敏感事项。

３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及网站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公告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２５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营指标 ２００９年７月份 ２００８年７月份 变化
�商品煤产量（百万吨） １７．８ １６．２ ９．９％

�煤炭销售量（百万吨） ２２．０ １９．４ １３．４％

�其中：出口量（百万吨） １．２ １．９ －３６．８％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十亿吨公里） １１．８ １０．９ ８．３％

�港口下水煤量（百万吨） １３．５ １１．０ ２２．７％

�其中：黄骅港（百万吨） ７．０ ７．１ －１．４％

���������神华天津煤码头（百万吨） １．７ ２．１ －１９．０％

�

总发电量（亿千瓦时）

９１．８ １０２．０ －１０．０％

�

总售电量（亿千瓦时）

８５．０ ９４．７ －１０．２％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
素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
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 ０ ０ ９ 年８ 月１ 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１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２４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期间的累计原保险
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３９５

亿元、人民币
２１４

亿元。 上述数据将于中国保
监会网站（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ｒｃ．ｇｏｖ．ｃｎ

）公布。

上述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根据中国公认《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且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

ＳＴ

潜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７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更名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第五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及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
通过，公司中文名称由“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中珠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办理完毕，注册号为“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７４３

”。 公司股票简称及股票代码均
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３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编号：

２００９

—临
０２５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湛
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亚实业”）现持有本公
司流通

Ａ

股
２

，

７３９．０８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１２％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接到股东新亚实业通知称，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新亚实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了所持
本公司股票

５００

万股解除贷款质押手续。

上述股权解除质押事项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确认手续。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２２ 股票简称：太龙药业 编号：临２００９－０２０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权司法拍卖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日前获悉，受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河南隆源拍卖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４

日公开拍卖郑州众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限售流通股６，０４２，６５４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１．９０％），本公司现已收到河南隆源拍卖有限公司提供的拍卖成交单（复印件），

最终由 自然人姚健康（此人在此之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以４，２２９．８５７８万元成交，相当
于每股做价７元。

受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河南清华拍卖行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２日公开拍卖
郑州众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限售流通股８，７３０，５９３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５％），本公司现已收到河南清华拍卖行有限公司提供的拍卖成交单（复印件），最终由
自然人王延磊（此人在此之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以６，１１１．４１５１万元成交，相当于每股做
价７元。

特此公告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７

证券简称：冠城大通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４９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内容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为相关单位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苏大通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大通”）向
中国农业银行淮安分行城南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申请的

１５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具体请参阅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冠城大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江苏大通与农业银行签署了《借款合同》，公司与农业银行签署了相关《保证合
同》，具体合同内容如下：

（一）《借款合同》主要内容：

１

、合同签署人：

借款人：江苏大通机电有限公司
贷款人：中国农业银行淮安分行城南支行
２

、借款种类：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３

、借款用途：购原材料。

４

、借款金额：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５

、借款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６

、借款利率：固定利率，即年利率
５．５７５５％

。

７

、合同生效：合同自借贷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１

、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淮安分行城南支行
２

、为确保债权人与江苏大通签署的上述《借款合同》的履行，保证人愿为债权人按主合同与债务
人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

３

、保证金额：被担保的本金数额为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４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５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江苏大通担保金额为
３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累计对外担保
７３

，

７４２．８

万元
人民币。 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基金
和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基金暂停
申购和转换入业务的提示公告

� � � �

为保护持有人利益，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工银增强收益债券”）和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工银添利债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发布了《工银
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及转换转入业
务的公告》。现将工银增强收益债券和工银添利债券暂停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的相关情况提示如下：

工银增强收益债券和工银添利债券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起暂停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 申购和转换
转入业务暂停期间，赎回和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工银增强收益债券和工银添利债券重新
开放日常申购和转换入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
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８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４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丰盛大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合营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京丰盛大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丰盛大族”）是公司
控股

５０．１％

的子公司， 注册资本：

３

亿元， 南京丰盛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丰盛控股”）持有其

４９．９％

的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公司同南京丰盛控股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南京丰
盛大族

０．１％

的股权转让给南京丰盛控股，转让价格为
３０

万元。转让完成后，

公司与南京丰盛控股各持有南京丰盛大族
５０％

的股权，南京丰盛大族变为
公司合营企业，上述工商变更正在办理当中。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１

证券简称：郑州煤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３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２６８，１４６，０００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４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０股
一、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公司股改于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５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７日作为股权登记

日实施，于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２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股改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作为公司唯一的非流通股股东，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郑煤

集团）承诺如下：１、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
通知》、《关于做好第二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和中国证监
会、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有关规定。

２、同意并将履行郑州煤电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的《郑州煤电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自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２４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但下述行为除外：

３．１经郑煤集团股东会和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而进行的定向回购；３．２在定向回
购无法进行的前提下，为解决资金占用问题而向战略投资者进行的股权转让行为。

４、自郑煤集团所持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２４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的承诺期
满后，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１２个月内不
超过５％，在２４个月内不超过１０％。

５、在遵守前项承诺及定向回购方案经股东大会批准的前提下，郑煤集团还作出如
下承诺：５．１出售价格不低于既定的最低出售价格。 ５．２郑煤集团确定的当前最低出售价
格为４．６０元 ／股。 最低出售价格将按以下规则进行相应调整：５．２．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造成
的股份变化不进行调整；５．２．２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当公司因利润分配或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公司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 最低出售价格的调整办法
及计算公式如下：①送股或转增股本：Ｐ＝Ｐ０／（１＋ｎ）；②派息：Ｐ＝Ｐ０－Ｖ；③送股或转增股本
并同时派息：Ｐ＝（Ｐ０－Ｖ）／（１＋ｎ）；其中：Ｐ０为当前最低出售价格（即４．６０元 ／股），Ｖ为每股派
息额，ｎ为每股的送股率划转增股本率，Ｐ为调整后的最低出售价格。

６、在遵守前项承诺的前提下，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１％时，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作出公告。 ７、遵守诚实信用的
原则，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８、在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实施完毕后，郑煤集团无论实施定向回购、向战略投资者转让股份、或在２４个月
锁定期满后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均
不低于５１％。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

三、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的分配、转增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１）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日，公司实施２００６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２００６年年末总股本６２，９１４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现金股利１元（含税）。 该次利润分配完成后，公司股本
结构未发生变化。

（２）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１日，公司实施２００８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２００８年年末总股本６２，９１４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现金股利１元（含税）。 该次利润分配完成后，公司股本
结构未发生变化。

２、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
上市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变动时间 变动 原
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

％

）

郑州煤炭
工业（集
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３３１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５２．６２

２００７－０８－２２

股改后第
一次解禁 ３１

，

４５７

，

０００

２６８

，

１４６

，

０００ ４２．６２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郑州煤电股东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公
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六、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１、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２６８，１４６，０００股；

２、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４日；

３、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股
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
流通股 数
量

１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８

，

１４６

，

０００ ４２．６２ ２６８

，

１４６

，

０００ ０

合计
－ ２６８

，

１４６

，

０００ ４２．６２ ２６８

，

１４６

，

０００ ０

４、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七、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此前，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承诺人股改承诺，分别于２００７

年８月２２日，第一次安排郑煤集团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仅限股改形成）上市，上市数量
为３１４５７０００股；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２日，第二次安排郑煤集团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仅限股改形
成）上市，上市数量为３１４５７０００股。

截止目前，郑煤集团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没有在二级市场出售的情况。

八、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２６８，１４６，０００ －２６８，１４６，００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６８，１４６，０００ －２６８，１４６，０００ ０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股 ３６０，９９４，０００ ２６８，１４６，０００ ６２９，１４０，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６０，９９４，０００ ２６８，１４６，０００ ６２９，１４０，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６２９，１４０，０００ ０ ６２９，１４０，０００

九、备查文件
１、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２、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５日

股票简称：中海集运股票代码：

６０１８６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１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以书面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二十三次会议。 本公司共有十五名
董事，其中盘占元董事因请假出国未参加本次表决，其余董事均参加了本次
会议的表决，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议
１

批准将本公司注册地变更至洋山保税港区。

今年
６

月
１０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和
国际航运中心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９

］

９１

号），通知明确：注册在洋
山保税港区内的纳税人从事海上国际航运业务、货物运输、仓储装卸搬运业
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根据上述政策，结合本公司经营管理现状，将向
工商部门申请，把本公司工商注册地变更至洋山保税港区。

决议
２

批准由本公司向交通银行上海虹口支行申请
３．２

亿美元“内保
外贷”额度，向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外滩支行申请

２

亿美元“内保外贷”额度，合
计
５．２

亿美元，用于上述银行的海外机构向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海集装
箱运输（香港）有限公司发放

５．２

亿美元贷款。 由本公司为前述贷款向上述银
行提供反担保。 （详情另发）

特此公告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

股票简称：中海集运股票代码：

６０１８６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２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被担保人名称：中海集装箱运输（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运香
港”）

２．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公司将为上述公司计划向银
行借款

５．２

亿美元提供担保；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为上述公司担保余额合
计为

２．９

亿美元（不含本次的
５．２

亿美元）。

３．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有。

４．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２．９

亿美元
（不含本次的

５．２

亿美元）。

５．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

集运香港的发展，同意为其计划向银行借款
５．２

亿美元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方情况介绍
１．

集运香港：注册资本
８．１５９

亿美元及
１００

万港元，主营集装箱国际运输，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１．２５

亿美元，净资产
７．４１

亿美元。 本公
司现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三、担保主要内容
集运香港因经营需要，拟申请

５．２

亿美元流动资金贷款。 经与银行方面
多次协商，拟由本公司向交通银行上海虹口支行申请

３．２

亿美元“内保外贷”

额度，向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外滩支行申请
２

亿美元“内保外贷”额度，合计
５．２

亿美元， 用于上述银行的海外机构向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海集装箱运
输（香港）有限公司发放

５．２

亿美元贷款。 由本公司为前述贷款向上述银行提
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批准由本公司向交通银行上海虹口支行申请

３．２

亿美元 “内保外贷”额
度，向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外滩支行申请

２

亿美元“内保外贷”额度，合计
５．２

亿
美元， 用于上述银行的海外机构向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海集装箱运输
（香港）有限公司发放

５．２

亿美元贷款。 由本公司为前述贷款向上述银行提供
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２．９

亿美元（不含本次的
５．２

亿美元），逾期担保数量为零。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２００９－０３９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９日以
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９

人，３名董事在公司本部现场表决，６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济南铭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济南铭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铭翰”）账
面净资产为作价依据，以２９，９７６，３５８．６０元人民币收购杨绍民、李爱红分别持有的济南铭
翰１，５５０万股权（占股权总数的５１．６７％）和１，４５０万股权（占股权总数的４８．３３％）。

本次股权收购不属于关联交易， 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与交易对方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后生效。

本次股权收购的具体情况详见 《关于收购济南铭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２００９－０４０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济南铭翰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根据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经过友

好协商，就公司收购济南铭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铭翰”）股权达成一
致： 公司以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济南铭翰账面净资产２９，９７６，３５８．６０元人民币为作价依据，以
２９，９７６，３５８．６０元收购杨绍民、李爱红分别持有的济南铭翰１５５０万元股份（占济南铭翰注
册资本的５１．６７％）、１４５０万元股份（占济南铭翰注册资本的４８．３３％）。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
司将持有济南铭翰１００％的股份。

本次股权收购已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该
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与交易对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生效。本次股权收购不
属于关联交易，同时，公司与香港逸翠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苏禄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江
苏鸿云迈建材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杨绍民，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２１１３２５１９７３１００５０２１０，持有济南铭翰１，５５０万股权，

占股权总数的５１．６７％，与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李爱红，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１３０２２５１９７８１２３１４１２８，持有济南铭翰１，４５０万股权，

占股权总数的４８．３３％，与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济南铭翰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８日，注册资本３０００万元，公司住所为济南市市中区

经四路２８８号恒昌大厦１２０９室，法定代表人为杨绍民，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

建材高新技术咨询、服务；开办市场；批发、零售：五金交电，建筑材料。 （未获得专项许可
的项目除外）

济南铭翰自成立至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未开展经营业务。 截止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经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其总资产为８０，６７６，３５８．６０元，负债总额为５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净资
产为２９，９７６，３５８．６０元。

四、转让价款及其支付方式
１、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人民币２９，９７６，３５８．６０元，以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济南铭翰账面净

资产为作价依据。

２、公司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６０日内向杨绍民、李爱红支付股权转让的全部价
款。 逾期不付，交易对方有权无条件收回原股权。

五、济南铭翰其他重要情况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５日， 济南铭翰与香港逸翠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苏禄福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江苏鸿云迈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拟收购上述三
家单位合计持有的南京华欧舜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华欧”）１００％股权，并向转让
方支付了８０００万元订金。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２日，济南铭翰与转让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总协议，以１３６５０万元价格收
购上述股权。

（一）南京华欧基本情况
南京华欧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８月３０日，注册资本为５０００万元，其中逸翠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１８００万元，占注册资本的３６％，江苏苏禄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２２００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４４％，江苏鸿云迈建材有限公司出资１０００万元，占注册资本的２０％。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
合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为于相金，许可经营项目为普通房地产开发。一般经营项目为
自建房的销售租赁，物业管理服务；环保设备的生产与销售。

南京华欧截止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１日资产账面价值 ７８４，０８１，０８８．１１ 元 ， 负债账面价值
８６０，３１３，３４６．９８元，净资产账面价值－７６，２３２，２５８．８７元。

南京华欧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６日通过拍卖方式取得南京六合Ｃ地块土地使用权（葫芦套地
块），并已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该地块土地面积１，９５１，８３９．００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城市高
档居住小区，容积率为小于１．３，建筑密度小于３０％，绿地率大于５５％，公共绿地率大于
３０％，土地总价款为２９３，４３４，７９０．４２元，目前已经部分支付。

（二）南京华欧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１、济南铭翰以１３６，５００，０００元价格收购转让方持有的南京华欧全部股权；

２、在分次办理股权过户的同时，济南铭翰需按股权过户比例代南京华欧偿还欠青岛
华欧集团借款共计４１５，５１２，５００元；

３、除上述负债外，南京华欧对外负债在１．５亿元以内部分，由收购后的南京华欧自行
负责，超过１．５亿元以上部分，由转让方予以偿还；

４、南京华欧存量房屋价值不低于１．２亿元，不足部分从代偿债务中扣回，超过１．２亿元
部分由南京华欧支付给转让方；

５、南京华欧未开发建设的土地不低于２５６７．５亩。

６、 济南铭翰已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６日向保证人支付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为履行本协议的定
金。 协议签署后十五日内，济南铭翰向保证人支付首期转让价款人民币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南京华欧取得葫芦套地块全部出让合同和土地使用证原件后两个工作日内，济南铭
翰应将二期转让价款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支付至股权转让方授权同意并指定的保证人银行
账户；在最终截止日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０日之前，转受让各方应对约定之交易事项的解决及完
成进行综合评估后，协商确认剩余转让价款（包含定金在内）１９２，０１２，５００．００元的调整和
支付。

六、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收购济南铭翰１００％的股权，公司将间接控制南京华欧，并获得该公司拥有的南

京六合Ｃ地块土地使用权，增加公司土地储备建筑面积２２２．５２万平方米。

七、关于交易对方履约能力的分析
公司经审慎考察后认为，交易对方杨绍民、李爱红合法拥有济南铭翰１００％的股权，

其有足够的能力保证本次股权转让得到履行。

八、风险提示
济南铭翰收购南京华欧股权事项尚未办理完毕，公司能否最终控制上述土地储备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九、备查文件
《济南铭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２３

南方航空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０９

】

５４１

号）。 其主要内容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公司向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７２

，

１１５

万股新股。 该批复自核准
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
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相关事宜。

发行人和发行保荐人的联系方式如下：

１

、发行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谢兵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６１２４４６２

传 真：

０２０－８６６５９０４０

２

、保荐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晓岱、王欣然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２４

南方航空关于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南航集团”）的通知，南航集团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豁免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及一致行动人要
约收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７５

号），其主要内容为：核准豁免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因通过全资控股子公司
已在

Ｈ

股二级市场上完成的增持，以及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南龙控股有限公司因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和非公开发行
Ｈ

股股份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


